
信息披露2828 2024年7月31日 星期三
制作：闫 亮 电话：010-83251716 E－mail：zqrb9@zqrb.sina.net

股票代码：601600 股票简称：中国铝业 公告编号：临2024-039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
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7月30日分别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

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有关上述事项详情请参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

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38）。

根据《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的相关规

定，鉴于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20名激励对象退休且不继续在公司或下属子公司任职，公司决定

取消其激励对象资格，对其满足业绩考核期和任职具体时限要求条件的限制性股票予以保留，其剩

余未达到业绩考核期和任职具体时限要求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合计82.2992万股，由公司按调整后的

回购价格加上同期银行定期存款利息进行回购；鉴于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11名激励对象因不

受个人控制的工作调动等客观原因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公司决定取消其激励对象资格，对其满足

业绩考核期和任职具体时限要求条件的限制性股票予以保留，其剩余未达到业绩考核期和任职具体

时限要求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合计44.1523万股，由公司按调整后的回购价格加上同期银行定期存款

利息进行回购；鉴于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1名激励对象发生负面情形，公司决定取消其激励对

象资格，并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合计12.6万股，由公司按调整后的

回购价格与回购时公司股票市场价格（审议回购的董事会决议公告前1个交易日公司标的股票交易

均价）孰低值回购。

鉴于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2名激励对象退休且不继续在公司或下属子公司任职，公司决定

取消其激励对象资格，对其满足业绩考核期和任职具体时限要求条件的限制性股票予以保留，其剩

余未达到业绩考核期和任职具体时限要求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合计6.0733万股，由公司按调整后的回

购价格加上同期银行定期存款利息进行回购；鉴于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5名激励对象因不受个

人控制的工作调动等客观原因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公司决定取消其激励对象资格，对其满足业绩

考核期和任职具体时限要求条件的限制性股票予以保留，其剩余未达到业绩考核期和任职具体时限

要求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合计17.5871万股，由公司按调整后的回购价格加上同期银行定期存款利息

进行回购；鉴于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2名激励对象因死亡终止劳动关系，公司决定取消其激励

对象资格，并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合计25.52万股，由公司按调整后

的回购价格加上同期银行定期存款利息进行回购。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董事会同意回购注销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合计188.2319万股。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 17,158,381,228股减少至 17,156,498,909股，公司注册

资本也将由人民币17,158,381,228元减少至人民币17,156,498,909元。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由于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涉及注册资本的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

的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

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影响其债权效力，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

继续实施。

公司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向公司提供如下申报所需材料：

1．与公司签署的可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有效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2．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

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

印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

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债权申报登记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62号中铝大厦

2．申报时间：2024年7月31日-2024年9月13日 工作日9:00-17:00
3．联系人：韩云

4．联系电话：010-82298827
特此公告。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7月30日

备查文件：

1.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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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限制性股票注销回购数量：1,882,319股

● 本次调整后的回购价格：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由人民币3.01元/股调整为人民币

2.93元/股；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由人民币2.17元/股调整为人民币2.09元/股。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7月30日分别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

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同意公司对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

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进行调整，并回购注销41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

制性股票1,882,319股。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本次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1年12月21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中国铝业

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中国铝业股份有限

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

理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等议案，关联董事对相关议案回避表决，独立董

事对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

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2．2022年1月28日，公司披露了《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2022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及 2022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临 2022-
002）及《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
003），独立董事余劲松先生受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作为征集人，就公司拟召开的2022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2022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及2022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的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

股东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

3．2022年3月4日至2022年3月14日，公司在内部网站对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及职务

予以公示。公示期内，监事会收到2名拟激励对象的反馈，经核查，因输入有误，导致2名激励对象的

姓名与其身份证登记的姓名不一致，监事会已对错误内容进行更正，除上述更正外，截至公示期满，

监事会未收到其他任何异议或不良反映。2022年3月17日，公司披露了《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监

事会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4．2022年4月6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

联董事对议案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公司本次激励计划调整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

对本次激励计划调整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5．2022年4月22日，公司披露了《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获得国务院国资委批复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22），公司于2022年4月20日收到由控股股
东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转来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务院国资委”）《关于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批复》（国资考分[2022]157号），国务院国资委原
则同意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6．2022年4月26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2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及
2022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
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等相
关议案。

7．2022年4月27日，公司披露了《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临2022-024）。

8．2022年5月24日、5月25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七届董事会第二
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
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联董事对相关议案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该等事项发表了独立意
见。监事会对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9．2022年6月14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
记证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已于2022年6月13日完成，共向930名激励对象
授予限制性股票11,227.03万股。2022年6月15日，公司披露了《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1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35）。

10．2022年11月23日、11月24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第八届董事会第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拟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独立董事对该等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相关事项
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11．2022年12月26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

登记证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登记已于2022年12月23日完成，共向276名激励

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2,664.83万股。2022年 12月 27日，公司披露了《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结果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67）。

12．2023年10月24日、10月25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第八届董事会第十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关

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联董事对相关议案回避

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13．2024年 6月 3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
条件已成就的议案》，关联董事对相关议案回避表决。公司监事会对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
查意见。

14．2024年7月30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
的议案》，关联董事对相关议案回避表决。公司监事会对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具体情况
（一）股份回购数量及回购原因
1. 根据《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第十

三章 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之“四、有效期内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的规定：激励对
象退休且不继续在公司或下属子公司任职，或因不受个人控制的工作调动等客观原因与公司解除劳
动关系的，激励对象可根据业绩考核期和任职具体时限按约定条件解除限售。剩余已获授但尚未解
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加上同期银行定期存款利息进行回购处理。
鉴于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20名激励对象退休且不继续在公司或下属子公司任职，公司决定取
消其激励对象资格，对其满足业绩考核期和任职具体时限要求条件的限制性股票予以保留，其剩余
未达到业绩考核期和任职具体时限要求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合计82.2992万股，由公司按调整后的回
购价格加上同期银行定期存款利息进行回购；鉴于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2名激励对象退休且不
继续在公司或下属子公司任职，公司决定取消其激励对象资格，对其满足业绩考核期和任职具体时
限要求条件的限制性股票予以保留，其剩余未达到业绩考核期和任职具体时限要求条件的限制性股
票合计6.0733万股，由公司按调整后的回购价格加上同期银行定期存款利息进行回购。鉴于本次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的11名激励对象因不受个人控制的工作调动等客观原因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公

司决定取消其激励对象资格，对其满足业绩考核期和任职具体时限要求条件的限制性股票予以保

留，其剩余未达到业绩考核期和任职具体时限要求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合计44.1523万股，由公司按调
整后的回购价格加上同期银行定期存款利息进行回购；鉴于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5名激励对象
因不受个人控制的工作调动等客观原因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公司决定取消其激励对象资格，对其
满足业绩考核期和任职具体时限要求条件的限制性股票予以保留，其剩余未达到业绩考核期和任职
具体时限要求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合计17.5871万股，由公司按调整后的回购价格加上同期银行定期
存款利息进行回购。

2. 根据《激励计划》“第十三章 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之“四、有效期内激励对象个人
情况发生变化”的规定：激励对象因死亡终止劳动关系时，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
得解除限售，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加上同期银行定期存款利息进行回购处理。鉴于本次激励计划预留
授予的2名激励对象因死亡终止劳动关系，公司决定取消其激励对象资格，并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
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合计25.52万股，由公司按调整后的回购价格加上同期银行定期存
款利息进行回购。

3. 根据《激励计划》“第十三章 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之“四、有效期内激励对象个人
情况发生变化”的规定：激励对象出现负面情形的，激励对象应当返还其因股权激励带来的收益，已
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处理，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与回购时公司股票市场价
格（审议回购的董事会决议公告前1个交易日公司标的股票交易均价）的孰低值。鉴于本次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的1名激励对象发生负面情形，公司决定取消其激励对象资格，并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
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合计12.6万股，由公司按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与回购时公司股票市场
价格（审议回购的董事会决议公告前1个交易日公司标的股票交易均价）的孰低值回购。

综上，公司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为188.2319万股。
（二）本次调整回购价格的说明
1.调整事由
公司于 2024年 6月 25日召开 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的议案》，并于 2024年 7月 19日披露了《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公告编号：临2024-034），以公司总股本17,158,381,228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8元

（含税）。

2.调整方法

根据《激励计划》“第十五章 限制性股票回购原则”的规定：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股

份登记后，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或缩股、派息等影响公司股

本总额或公司股票价格事项的，公司应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派息时回购价格的调整方法如下：

P＝P0-V，其中：P0为调整前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每股

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经派息调整后，P仍须大于1。
根据以上规定，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调整后的回购价格=3.01-0.08=人民币

2.93元/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调整后的回购价格=2.17-0.08=人民币2.09元/股。

综上，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由人民币3.01元/股调整为人民币2.93元/
股；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由人民币2.17元/股调整为人民币2.09元/股。

3.本次调整回购价格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调整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

生重大影响。

（三）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资金来源

本次拟用于回购限制性股票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102,079元（不含利息），资金来源为公司自

有资金。

三、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类别

A股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H股股份

总计

变动前

13,214,415,260
13,123,099,741
91,315,519

3,943,965,968
17,158,381,228

本次变动

-1,882,319
0

-1,882,319
0

-1,882,319

变动后

13,212,532,941
13,123,099,741
89,433,200

3,943,965,968
17,156,498,909

四、本次回购注销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影

响公司管理团队及业务骨干的勤勉尽职。公司管理团队和业务骨干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尽力

为股东创造价值。

五、董事会薪酬委员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薪酬委员会在审议《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

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后确认：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是依据《上市

公司股权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作出，同时也已获得必要的批

准和授权，并履行了相关审议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中国铝业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六、监事会的核查意见

鉴于公司实施了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根据《管理办法》《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应对限制性股

票的回购价格进行调整，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由人民币3.01元/股调整为人民币2.93元/股，

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由人民币2.17元/股调整为人民币2.09元/股。

同时，根据《管理办法》《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鉴于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20名激励对象退

休且不继续在公司或下属子公司任职，公司决定取消其激励对象资格，对其满足业绩考核期和任职

具体时限要求条件的限制性股票予以保留，其剩余未达到业绩考核期和任职具体时限要求条件的限

制性股票合计82.2992万股，由公司按调整后的回购价格加上同期银行定期存款利息进行回购；鉴于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11名激励对象因不受个人控制的工作调动等客观原因与公司解除劳动关

系，公司决定取消其激励对象资格，对其满足业绩考核期和任职具体时限要求条件的限制性股票予

以保留，其剩余未达到业绩考核期和任职具体时限要求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合计44.1523万股，由公司

按调整后的回购价格加上同期银行定期存款利息进行回购；鉴于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1名激励

对象发生负面情形，公司决定取消其激励对象资格，并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

制性股票合计12.6万股，由公司按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与回购时公司股票市场价格（审议回购的董事

会决议公告前1个交易日公司标的股票交易均价）孰低值回购。

根据《管理办法》《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鉴于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2名激励对象退休且不

继续在公司或下属子公司任职，公司决定取消其激励对象资格，对其满足业绩考核期和任职具体时

限要求条件的限制性股票予以保留，其剩余未达到业绩考核期和任职具体时限要求条件的限制性股

票合计6.0733万股，由公司按调整后的回购价格加上同期银行定期存款利息进行回购；鉴于本次激

励计划预留授予的5名激励对象因不受个人控制的工作调动等客观原因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公司

决定取消其激励对象资格，对其满足业绩考核期和任职具体时限要求条件的限制性股票予以保留，

其剩余未达到业绩考核期和任职具体时限要求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合计17.5871万股，由公司按调整

后的回购价格加上同期银行定期存款利息进行回购；鉴于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2名激励对象因

死亡终止劳动关系，公司决定取消其激励对象资格，并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

制性股票合计25.52万股，由公司按调整后的回购价格加上同期银行定期存款利息进行回购。

综上，监事会认为，上述拟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及调整

回购价格事项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程序合法合

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

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事项。

七、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已就本次回购注销及本次回购价格调整事项取得必要

的批准和授权。公司本次回购注销及本次回购价格调整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中央企

业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工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激励计划》的规定。公司后

续应按照《公司法》等相关规定办理股份回购注销登记及减少注册资本等手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特此公告。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7月30日

备查文件

1.中国铝业股份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中国铝业股份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事项的核查意见

4.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股票代码：601600 股票简称：中国铝业 公告编号：临2024-037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7月 30日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会议应到监事4人，实到监事4人，有效表决人数4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通过
以下议案，并形成决议：

一、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鉴于公司实施了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
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应对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限制性股
票的回购价格进行调整，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由人民币3.01元/股调整为人民币2.93元/
股；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由人民币2.17元/股调整为人民币2.09元/股。

同时，根据《管理办法》《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鉴于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20名激励对象退
休且不继续在公司或下属子公司任职，公司决定取消其激励对象资格，对其满足业绩考核期和任职
具体时限要求条件的限制性股票予以保留，其剩余未达到业绩考核期和任职具体时限要求条件的限
制性股票合计82.2992万股，由公司按调整后的回购价格加上同期银行定期存款利息进行回购；鉴于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11名激励对象因不受个人控制的工作调动等客观原因与公司解除劳动关
系，公司决定取消其激励对象资格，对其满足业绩考核期和任职具体时限要求条件的限制性股票予
以保留，其剩余未达到业绩考核期和任职具体时限要求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合计44.1523万股，由公司
按调整后的回购价格加上同期银行定期存款利息进行回购；鉴于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1名激励
对象发生负面情形，公司决定取消其激励对象资格，并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
制性股票合计12.6万股，由公司按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与回购时公司股票市场价格（审议回购的董事
会决议公告前1个交易日公司标的股票交易均价）孰低值回购。

根据《管理办法》《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鉴于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2名激励对象退休且不
继续在公司或下属子公司任职，公司决定取消其激励对象资格，对其满足业绩考核期和任职具体时
限要求条件的限制性股票予以保留，其剩余未达到业绩考核期和任职具体时限要求条件的限制性股
票合计6.0733万股，由公司按调整后的回购价格加上同期银行定期存款利息进行回购；鉴于本次激
励计划预留授予的5名激励对象因不受个人控制的工作调动等客观原因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公司
决定取消其激励对象资格，对其满足业绩考核期和任职具体时限要求条件的限制性股票予以保留，
其剩余未达到业绩考核期和任职具体时限要求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合计17.5871万股，由公司按调整
后的回购价格加上同期银行定期存款利息进行回购；鉴于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2名激励对象因
死亡终止劳动关系，公司决定取消其激励对象资格，并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
制性股票合计25.52万股，由公司按调整后的回购价格加上同期银行定期存款利息进行回购。

综上，公司本次回购注销 41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188.2319万
股。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将相应减少人民币188.2319万元。

监事会认为，上述拟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
格事项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程序合法合规，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
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事项。

有关上述事项详情请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中国铝业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
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公告》。

表决结果：有权表决票数4票，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7月30日

备查文件：
1.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事项的核查意见

股票代码：601600 股票简称：中国铝业 公告编号：临2024-036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4年 7月 30日，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

议。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有效表决人数9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
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会
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
鉴于公司实施了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

法》”）《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应对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进行调
整，将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由人民币3.01元/股调整为人民币2.93元/股，将预留授予的限
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由人民币2.17元/股调整为人民币2.09元/股。

根据《管理办法》《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鉴于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20名激励对象退休且
不继续在公司或下属子公司任职，公司决定取消其激励对象资格，对其满足业绩考核期和任职具体
时限要求条件的限制性股票予以保留，其剩余未达到业绩考核期和任职具体时限要求条件的限制性
股票合计82.2992万股，由公司按调整后的回购价格加上同期银行定期存款利息进行回购；鉴于本次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11名激励对象因不受个人控制的工作调动等客观原因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
公司决定取消其激励对象资格，对其满足业绩考核期和任职具体时限要求条件的限制性股票予以保
留，其剩余未达到业绩考核期和任职具体时限要求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合计44.1523万股，由公司按调
整后的回购价格加上同期银行定期存款利息进行回购；鉴于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1名激励对象
发生负面情形，公司决定取消其激励对象资格，并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
股票合计12.6万股，由公司按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与回购时公司股票市场价格（审议回购的董事会决
议公告前1个交易日公司标的股票交易均价）孰低值回购。

鉴于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2名激励对象退休且不继续在公司或下属子公司任职，公司决定
取消其激励对象资格，对其满足业绩考核期和任职具体时限要求条件的限制性股票予以保留，其剩

余未达到业绩考核期和任职具体时限要求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合计6.0733万股，由公司按调整后的回

购价格加上同期银行定期存款利息进行回购；鉴于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5名激励对象因不受个

人控制的工作调动等客观原因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公司决定取消其激励对象资格，对其满足业绩

考核期和任职具体时限要求条件的限制性股票予以保留，其剩余未达到业绩考核期和任职具体时限

要求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合计17.5871万股，由公司按调整后的回购价格加上同期银行定期存款利息

进行回购；鉴于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2名激励对象因死亡终止劳动关系，公司决定取消其激励

对象资格，并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合计25.52万股，由公司按调整后

的回购价格加上同期银行定期存款利息进行回购。

综上，董事会同意对本次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进行调整，并同意回购注销上述41名激

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188.2319万股。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将相应

减少注册资本人民币188.2319万元。

同时，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的其他人士具体负责办理与上述限制性股票回

购注销相关的一切事宜及签署一切相关文件。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委员会审议通过。

有关上述事项详情请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中国铝业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

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公告》。

议案表决结果：有权表决票数6票，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董事朱润洲先生、欧小武先生

及蒋涛先生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特此公告。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7月30日

备查文件：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证券代码：603876 证券简称：鼎胜新材 公告编号：2024-055
债券代码：113534 债券简称：鼎胜转债

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7月3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五星铝业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 杭州市余杭区瓶

窑镇凤都工业园区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64
465,884,445
52.3355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因公无法主持会议，经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董事陈

魏新主持本次会议。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并表决，会议的召开

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其中王诚先生、郜翀先生、樊玉庆先生通过视频方式出席会议，

其他董事现场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郭玉女士因公缺席。

3、董事会秘书陈魏新女士出席本次会议；财务总监楼清女士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7,188,818
比例（%）

99.6929

反对

票数

271,945
比例（%）

0.2131

弃权

票数

119,802
比例（%）

0.0940
2、议案名称：关于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7,197,038
比例（%）

99.6993

反对

票数

240,925
比例（%）

0.1888

弃权

票数

142,602
比例（%）

0.1119
3、议案名称：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65,247,858
比例（%）

99.8633

反对

票数

483,585
比例（%）

0.1037

弃权

票数

153,002
比例（%）

0.0330
4、议案名称：关于变更经营范围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65,249,718
比例（%）

99.8637

反对

票数

467,625
比例（%）

0.1003

弃权

票数

167,102
比例（%）

0.036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议案名称

关于调整 2022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

格的议案

关于回购注销 2022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
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

票数

62,651,386
62,659,606

比例（%）

99.3786

99.3916

反对

票数

271,945

240,925

比例（%）

0.4313

0.3821

弃权

票数

119,802

142,602

比例（%）

0.1901

0.2263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晶、戈浩然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7月3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876 证券简称：鼎胜新材 公告编号：2024-054
债券代码：113534 债券简称：鼎胜转债

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通知

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2024年7月11日，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鼎胜新材”）召开了第

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2024年7月30日，公司召开了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鉴于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部分激励对象离职、因部分激励对象发生职务变更回

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且2023年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未达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及公司《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拟对上述限制性股票合计200.826万股进行

回购注销。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的总股本将由890,186,810股变更为888,178,550股（因公

司处于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转股期，以本次回购注销事项完成后公司实际股本为准），注册资本将从人

民币884,771,649元减少为人民币882,763,389元。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

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

应的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债权人申报所需材料包括：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

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

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

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

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债权申报具体方式

1、债权申报登记地点：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2、申报时间：2024年7月31日起45天内（工作日的8:00-11:30；12:00-16:30，双休日及法定节假

日除外）。

3、联系人：李玲、张潮

4、联系电话：0511-85580854
5、传真号码：0511-88052608
6、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以传真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公司收到文件日

为准。相关文件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7月31日

公司代码：601702 公司简称：华峰铝业

上海华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A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华峰铝业

股票代码

601702
变更前股票简称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

张凌燕

021-67276833
上海市金山区月工路1111号

hfly@huafeng.com

证券事务代表

/
/
/
/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本报告期末

7,079,106,466.48
4,878,696,510.00

本报告期

4,934,020,189.39
558,474,005.61

551,237,982.56

509,351,406.18
11.71
0.56
0.56

上年度末

7,183,130,857.47
4,524,458,860.70

上年同期

4,168,447,085.58
413,106,813.57

407,350,684.62

612,048,070.54
10.53
0.41
0.41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1.45
7.83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18.37
35.19

35.32

-16.78
增加1.18个百分点

36.59
36.59

2.3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华峰集团有限公司

平阳诚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尤小华

尤金焕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
罗德新生活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
资源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分
红－个人分红－019L－FH002沪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二零四组合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一组合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股东性质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其他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持 股 比 例(%)

55.14

12.02

2.50

2.50

0.89

0.83
0.74
0.54
0.49
0.48

1、公司股东尤小华、尤金焕分别持有公司控股股东华峰集团4.8861%、8.1930%的股份，二人均担任华峰集团的董事，并且尤金
焕、华峰集团控股股东尤小平、尤小华三人为兄弟关系。2、公司股东平阳诚朴的有限合伙人为陈国桢（公司股东尤小华配

偶之弟）、尤飞宇（华峰集团控股股东尤小平之子）、尤飞煌（华峰集
团控股股东尤小平之子），普通合伙人为杭州天准股权投资有限公

司（华峰集团100%控股公司）。3、公司未知其他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存
在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

无

持股
数量

550,600,600

120,000,000

25,000,000

25,000,000

8,877,751

8,302,533
7,385,578
5,354,400
4,930,360
4,788,400

17,007
0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0

0

0

0

2.4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

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3589 证券简称：口子窖 公告编号：2024-030
安徽口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价格上限

回购用途

实际回购股数

实际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实际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3/11/8
2023-11-06~2024-11-05
5,500万元~11,000万元

53.5元/股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141.67万股

0.236%
5,565.4436万元

36.83元/股~48.07元/股
一、回购审批情况和回购方案内容
（一）回购审批情况
安徽口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2023年11月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本次回购的具体内容详见本公
司于2023年11月8日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
046）。

（二）回购方案主要内容
根据《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后期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0.55
亿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1亿元（含）；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55.00元/股（含55.00元/股），
回购期限为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最终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根据《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若公司在回购期内发生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派发股票或现金红利以及其他除权除息事项，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
关规定，对回购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因此，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完毕后，回购价格调整为
不超过人民币53.50元/股。

二、回购实施情况
（一）2023年11月16日，公司首次回购股份，并于2023年11月17日披露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首次回购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8）。
（二）截至2024年7月30日，本次回购已完成，公司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A股股份

数量1,416,7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236%，已支付的资金总额合计人民币55,654,435.54元
（不含交易费用），最低成交价格为人民币36.83元/股，最高成交价格为人民币48.07元/股。

（三）本次回购方案实际执行情况与原披露的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公司已按披露的方案完成回
购。

（四）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经营活动、财务状况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三、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2023年11月8日，公司首次披露了回购股份事项，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46）。经公司自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公司首次披露回购股份事项之日至本公告披露前一日不存在买卖
公司股票的情况。

四、股份变动表
本次股份回购前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其中：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股份总数

回购前

股份数量（股）

3,134,214
596,865,786

0
600,000,000

比例（%）

0.5224
99.4776

0
100.00

回购完成后

股份数量（股）

1,880,528
598,119,472
1,416,700

600,000,000

比例（%）

0.3134
99.6866
0.2361
100.00

注：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公司按照《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已完
成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的相关事宜, 已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
253,686股，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暨上市流
通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4）。

五、已回购股份的处理安排
公司本次总计回购股份1,416,700股，现存放于公司开立的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本次回购的股份

根据回购股份方案将用于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股
份转让。公司如未能在股份回购完成之后36个月内进行转让，则回购股份将全部予以注销。

本次回购的股份暂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在回购股份过户之前，回购股份不享有股东
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质押等权利。

后续，公司将按照披露的用途使用已回购未注销的股份，并按规定履行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
务。

特此公告。
安徽口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7月31日

证券代码：600340 证券简称：华夏幸福 编号：临2024-073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
（2024年第二轮）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增持计划的基本情况：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王

文学先生拟自2024年7月11日起6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

股份，本次增持未设定价格区间，合计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1,0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 1,200万元

（以下简称“本次2024年第二轮增持计划”）；

● 增持计划的进展情况：截至2024年7月30日，基于对公司战略发展的坚定信心及对公司未来

发展前景的充分认可，王文学先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增持公司

股份5,48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40%，合计增持金额为人民币5,653,550元,已超过本次2024年

第二轮增持计划拟增持金额区间下限的50%。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增持主体：董事长、实际控制人王文学先生。

2、增持主体已持有股份数量及持股比例：实施本次2024年第二轮增持计划前，王文学先生直接

持有9,944,600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254%；通过华夏幸福基业控股股份公司间接持有520,
090,277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3.29%；通过鼎基资本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持有26,676,000股公

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68%；通过北京东方银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持有19,661,625股公司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50%。

3、增持主体在本次 2024年第二轮增持计划之前 12个月内已披露过的增持计划：2024年 7月 3
日，公司披露《关于董事长、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王文学

先生计划自2024年7月3日起6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

股份，合计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1,10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7
月3日披露的编号为临2024-059号公告，该增持计划已经于2024年7月10日实施完毕，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2024年7月11日披露的编号为临2024-067号公告。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王文学先生计划自2024年7月11日起6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未设定价格区间，合计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
0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1,20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7月11日披露的编号为临2024-068
号公告。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2024年7月25日至30日，基于对公司战略发展的坚定信心及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充分认可，

王文学先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增持公司股份 3,780,000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0.097%，合计增持金额为人民币3,919,550元（以下简称“本区间增持”），具体情况如下：

增持主体

王文学

公司职务

董事长、实际控制
人

本区间增持前

直 接 持 股 数 量
（股）

11,644,600

直 接 持 股
比例（%）

0.298

本区间增持股票
数量（股）

3,780,000

本区间增持后

直 接 持 股 数 量
（股）

15,424,600

直 接 持 股
比例（%）

0.394
截至2024年7月30日，王文学先生本次2024年第二轮增持计划已累计增持公司股份5,48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40%，合计增持金额为人民币5,653,550元，已超过本次2024年第二轮增持计

划拟增持金额区间下限的50%。本次2024年第二轮增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增持主体将继续按照本

次2024年第二轮增持计划，根据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择机逐步实施增持计划。

四、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2024年第二轮增持计划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增持窗口期限制等因素影响，存在

本次2024年第二轮增持计划无法全部实施的风险。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如出现上述风险情形，公

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其他说明

1、增持主体在实施增持计划过程中，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权

益变动及董监高买卖本公司股份的相关规定。

2、本次 2024年第二轮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影响公司上市地位，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

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

响。

3、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
号——股份变动管理》等相关规定，持续关注增持主体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7月31日


